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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3         证券简称：中来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

板关注函〔2021〕第 47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相关方就相关情况进行逐项核实，现就《关注函》回复如下： 

1. 请结合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及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差异，说明姜堰

道得所持表决权是否足以对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选任，你公司对控股股东的认定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

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回复： 

一、 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及主要股东情况 

本次转让完成后，泰州姜堰道得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姜堰道得”）持有公司股份 72,660,5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4%，合

计控制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22.34%。 

本次转让完成后，林建伟、张育政及苏州普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普乐”）三者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5,656,52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1.56%，拥有有表决权股份数 144,476,8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6%。 

除姜堰道得与林建伟、张育政及苏州普乐外，公司无其他持股比例在 5%以

上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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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主要股东股权结构及表决权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持股 5%以上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名

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拥有表决权股数

（股） 

拥有表决权占

总股本比例（%） 

林建伟 141,597,848 18.19 40,418,165 5.19 

张育政 96,961,217 12.46 96,961,217 12.46 

苏州普乐 7,097,463 0.91 7,097,463 0.91 

合计 245,656,528 31.56 144,476,845 18.56 

姜堰道得 72,660,550 9.34 173,840,233 22.34 

二、姜堰道得所持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姜堰道得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2,660,55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9.34%，合计控制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22.34%，为公司控股股东；林建伟、

张育政、苏州普乐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分别为 5.19%、12.46%、0.91%，

合计为 18.56%，姜堰道得其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数比例较林建伟、张育政及其一

致行动人苏州普乐合计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数比例超出 3.78%。 

考虑到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除林建伟、张育政及普乐投资外，无其他持

股比例在 5%以上的股东，并且公司原控股股东林建伟、张育政及其一致行动人

普乐投资已多次进行协议转让或表决权委托，将其所持股份或表决权转予姜堰道

得。本次转让完成后，姜堰道得作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

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对控股股东的认定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

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

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

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

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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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姜堰道得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其他股东，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上市公司于本次转让完成后认定姜堰道得为其

控股股东具有合理性，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四）项的

相关规定。 

 

2. 请补充披露林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目前的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本次

转让 3.64%股份的原因，并结合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及公司近期股价变化说明

其是否存在质押平仓风险或偿债风险，是否将对公司后续控制权稳定性产生不

利影响，如是，请补充提示风险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一、 林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目前的股份质押及冻结情况 

股东名

称 

质押/冻

结股份性

质 

质押/冻结

股份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质押权人/司法冻结执行人 

林建伟 

无限售流

通股 

2,009,172 1.23%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

1） 

21,766,702 13.3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17,216 1.78%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注 2） 

2017 年

非公开发

行后限售

股 

78,741,046 48.18%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60,784 4.63%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注 2） 

8,340,000 5.1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 

张育政 
无限售流

通股 

65,300,108 67.35%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660,000 32.6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 

苏州普乐 
无限售流

通股 
7,097,463 52.27%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

1） 

注 1：林建伟、苏州普乐向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融资本金已偿还完

毕，不存在平仓风险，只是由于逾期违约金、罚息等纠纷被提起诉讼，讼争标的金额为

3,221.74万元，分别质押上市公司股票 2,009,172股和 7,097,463股，共计 9,106,635股。

该案件已经武汉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法院支持了原告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部分请求，包括但不限于判决林建伟、苏州普乐支付违约金、破预警罚息、律师代理费等，

林建伟、苏州普乐已就该案件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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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林建伟先生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合计 10,478,000 股,该冻结系

刘勇与林建伟股权纠纷案件的财产保全，该案件讼争标的金额 5,084万元，而被冻结股票目

前市值接近 1亿元，且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诉讼尚在一审审理阶段。 

二、本次转让 3.64%股份的原因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关于与特定对象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于 2021 月 2 月 1 日披露的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姜堰道得作为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专业投资者，因看好公司未来经营发

展，拟通过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及向特定对象发行方式，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从公司原控股股东林建伟的角度考虑，因林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

份存在较高比例的质押，转让部分股份所取得的资金，有助于降低林建伟及其一

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质押比例。 

综上，姜堰道得与林建伟及苏州普乐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姜堰道得拟受让

中来股份 3.64%的股份。 

关于本次协议转让数量及比例的确定，经姜堰道得与林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

核查，本次林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普乐转让的中来股份 3.64%股权，其中林

建伟向姜堰道得转让 2.81%、苏州普乐向姜堰道得转让 0.83%，为协议签署日林

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普乐扣除限售及部分质押、冻结后，经协商后可转让的

最大股份限额。具体分析如下： 

1、转让方持股情况： 

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当日，林建伟、苏州普乐持股数量及限售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转让股数 

（股） 

转让的股

份比例 

林建伟 
无限售流通股 26,770,264 3.44% 21,843,876 2.81% 

限售股 136,671,460 17.56% - - 

苏州普乐 无限售流通股 13,577,411 1.74% 6,479,948 0.83% 

合计 177,019,135 22.74% 28,323,824 3.64% 

注：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当日，此次苏州普乐转让股份来自林建伟、夏文进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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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乐间接持有的中来股份 6,479,948股，其二人将相应减少各自持有的普乐投资的份额（通

过普乐投资减资的方式）。截至目前，苏州普乐已启动转让部分对应的减资程序，并于 1

月 30日登载于《扬子晚报》。 

2、转让方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 2021年 1 月 27日，林建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3,441,724 股，其

中无限售流通股 26,770,264 股，扣除无限售流通股中被冻结的 2,917,216 股以

及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仍在质押的 2,009,172 股后，

剩余 21,843,876 股可在解除质押给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21,766,702 股后全部流通。因此，本次林建伟先生向姜堰道得转让股份数为

21,843,876股。 

截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苏州普乐持有公司股份 13,577,411 股，均为无限

售流通股，扣除其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仍在质押的

7,097,463股后，剩余 6,479,948股可实际流通。因此，本次苏州普乐向姜堰道

得转让股份数为 6,479,948 股。 

综上，林建伟先生及苏州普乐此次合计拟向姜堰道得转让股份 28,323,8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64%。 

三、林建伟及苏州普乐质押平仓风险或偿债风险较低，不会对公司后续控

制权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经核查，自林建伟、张育政及苏州普乐股票首次质押或冻结以来，未发生过

林建伟、张育政及苏州普乐所持股票被强制平仓或执行的情形。经核查林建伟、

张育政及苏州普乐的征信报告，其资信情况及履约能力良好。 

关于林建伟、张育政及苏州普乐的股票质押情况，如质押列表所示，林建伟

的股票主要质押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熟支行，共计融资金额 8.64亿，根据公司 2021 年 2月 1日收盘价 9.30 元/股测

算，相应质押股份市值约 19.14亿，远超其股份质押债务金额，平仓风险较低。 

此外，林建伟、苏州普乐此前向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融

资本金 3.7亿元已偿还完毕，不存在平仓风险，目前由于双方对于相关违约金及

罚息的支付未达成共识，因此尚在诉讼中，诉讼标的金额为 3,221.74 万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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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使林建伟先生及苏州普乐 2,009,172股和 7,097,463股上市公司股票被质押，

共计 9,106,635 股，根据公司 2021 年 2 月 1 日收盘价 9.30 元/股测算，市值约

8,469万元，远高于诉讼标的金额。 

林建伟因诉讼被冻结的 1,047.80 万股票系刘勇与林建伟股权纠纷案件的财

产保全，该案件讼争标的金额 5,084 万元，而被冻结股票目前市值接近 1 亿元，

且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述诉讼尚在一审审理阶段，被全额司法强制执行风险的

可能性较小。 

综上，林建伟及苏州普乐所涉及的股票质押平仓风险或偿债风险较低，不会

对公司后续控制权稳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一方

面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姜堰道得，另一方面林建伟所持股份的质押比例将进一

步下降。受益于此，姜堰道得受林建伟所托取得的上市公司表决权所对应的平仓

风险亦进一步降低，并且如公司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顺利完成，未来姜堰道得持

股比例将继续大幅提升，公司控制权将进一步稳定。 

 

3. 请对照本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第六条说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比例是否符合规定，并结合林建伟前期作

出的股份锁定承诺说明相关股份是否存在限售情形。 

一、相关规则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六

条规定：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

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

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本所业务规则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根据上述《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第六条规定，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五，但深交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经核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0 年

修订）》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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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本所提交协议转让办理申请： 

（一）转让股份数量不低于上市公司境内外发行股份总数 5%的协议转让； 

（二）因自然人、法人或其他主体对公司持股 50%以上，或根据中国证监会

有关规定构成实际控制关系或均受同一控制人所控制的协议转让，转

让股份数量不受前项不低于 5%的限制； 

（三）与上市公司收购相关的协议转让； 

（四）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所涉及的协议转让； 

（五）法律法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涉及行政划转上市公司股份、收回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垫付股份等情形的，申

请人可以比照本指引向本所提出确认申请。 

第七条 上市公司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

例不得低于 5%，转让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均受同一控制人所控制、与上市

公司收购相关、有权机关认定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比例符合规定 

鉴于林建伟、苏州普乐本次向姜堰道得合计转让 3.64%股份后，公司控股股

东将由林建伟变更为姜堰道得，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系与姜堰道得收购上市公司相

关，因此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0 年

修订）》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且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 

三、林建伟先生拟转让股份不存在限售的情形 

截至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林建伟所持股份数量及限售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份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26,770,264 3.44% 

限售股     136,671,460  17.56% 

合计 163,441,724 21.00% 

如上表所示，其一，上述限售股即林建伟先生 2017 年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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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自愿锁定五年的股份，合计股数为 136,671,460 股。本次林建伟协议转让股

份数量为 21,843,876 股，其股份性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涉及林建伟于 2017

年认购且自愿锁定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其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规定，公司董监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根据上述法规，截至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林建伟可转让股份的最

大数量为 40,860,431 股，本次协议转让数量未超过林建伟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25%，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3 日 


